
晋残联函〔2020〕38 号

关于进一步加快残疾人服务体系中央预算内
投资项目实施和计划执行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市残联:

2020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已经下达,为加快中央预算内投

资计划执行进度，加快推进投资项目开工建设，切实避免项目开

工晚、资金闲置等问题发生，更好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对补短板、

稳投资的引导带动作用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做好督促督办，推进项目开展

各市残联要坚持疫情防控和项目复工复产“两手抓”、“两不误”，

督促项目单位推动新项目及时开工建设，续建项目按照建设工期加

快实施，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，避免出现资金沉淀和闲置，确保中

央预算内投资及时发挥效益。按照项目施工合同约定和建设进度，

及时支付资金。督促项目单位按照有关标准和项目批复要求，严格

控制项目建设和投资规模，不得随意扩大或缩减规模。

二、加强项目监管，落实主体责任

各市残联要高度重视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实施的各项工作，

督促项目单位落实建设管理主体责任和日常监管直接责任，按照

职责分工对项目实施和计划执行情况做好监督检查工作，充分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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挥市、县残联就近就便监管优势，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。根据发

改部门要求，在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中及时准确填报项目进展情

况。针对在线检测、现场核查、审计、督查等发现的问题，及时

督促项目单位整改，保证政府投资资金的合理使用和建设项目顺

利实施。

三、严格执行计划，加大惩处力度

各市残疾要抓紧时间严格执行，不等不靠、主动作为，切实

把残疾人服务体系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具体工作落细落实，抓出

成效。对于不能在投资计划下达一年内开工建设，导致中央预算

内投资不能按计划实施的，发改部门将按照管理权限进行投资计

划调整。对于投资项目被调出的单位，将在一定时期内不再安排

投资项目。

附件：山西省发展改革委员会《关于转发分解下达国家安排

我省社会服务兜底工程 2020 年第一批中央预算内投

资计划的通知》（晋发改投资发〔2020〕159 号）

山西省残疾人联合会

2020 年 5 月 12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